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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领域违法违规行为
典型案例通报

各市（州）财政局，省级各预算单位，各采购代理机构、评标专

家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、财政部关于整治规范政府采购领域

招标投标工作决策部署，按照《财政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

于开展 2025年政府采购领域“四类”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

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5〕14号）以及青海省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治

理工作方案的要求，充分发挥违法典型案例警示作用，现将我省

政府采购领域部分典型违法违规行为案例通报如下。

一、虚假应标

案例名称：政府采购中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

青海省财政厅文件
青财采〔2026〕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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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青海省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能力提升（基础

支撑系统）-数据库及中间件项目

基本案情：2025年 7月 17日，青海九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“青

海省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能力提升（基础支撑系统）-数据库

及中间件项目〔项目编号：青政采公招（货物）2025-140号〕”的采

购结果不满并提出质疑。2025年 8月 4日，青海九尚信息技术有限

公司对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书面答复不满，随即向我厅送达

投诉书，投诉内容包括中标供应商青海致和祥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。经审查，我厅依法受理。随后我厅按照政

府采购投诉处理程序调取审查了本项目的采购文件和中标供应商青

海致和祥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，对投诉事项进行逐一核

查。经向测试报告出具单位（广州必维技术检测有限公司）进行核

实，测试报告（中间件）不是该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中的内容，该

公司检测范围不包括软件测试，故青海致和祥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投标文件中检测报告存在虚假情形。

处理结果：该项目涉及金额为 1000000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我厅对投标文

件中提供虚假检测报告的青海致和祥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罚款 5000

元（1000000×5‰=5000），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年内禁

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

二、串通投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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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名称：政府采购中供应商围标、串标

项目名称：2024-2025年度影像设备维保服务（第二次）

基本案情：2024年 12月 18日，天津锐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

向我厅提交《关于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2024-2025年度影像设备

维保服务（第二次）招标存在围标的举报》，反映青海省妇女儿童

医院 2024-2025年度影像设备维保服务（第二次）项目中其他供

应商存在串通投标行为。我厅收到举报后围绕举报内容，对该项

目评审过程等开展核查。经核实，天津锐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

举报内容缺乏事实依据，同时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天津锐影医疗科

技有限公司与另一投标供应商青海鸿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投标硬

件物理特征码一致。在调查询问过程中，青海鸿明医疗器械有限

公司确认其向天津锐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出借公章，并串通投标，

约定由天津锐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中标。上述行为构成恶意串通

情形。

处理结果：该项目涉及金额为 1250000元。鉴于举报处理过程

中，青海鸿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积极配合我厅调查，主动交代违法

事实。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四）项

“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”的情形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四条第五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我厅对青海鸿明医疗器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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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罚款 6250元（1250000×5‰=6250）；对天津锐影医疗科技

有限公司罚款 6250元（1250000×5‰=6250），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

名单，在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

以上案例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

律法规，严重扰乱了公开公平公正的政府采购环境，请各政府采

购当事人高度重视，引以为戒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强化监管，

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，运用信用惩戒、媒体曝光等方式

保持高压态势。采购单位要健全内控机制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。

采购代理机构要依法执业，提升专业能力，规范代理行为。供应

商要以案为鉴，严守法规，诚信经营，共同维护好政府采购市场

秩序。

2026年 1月 8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驻厅纪检监察组，本厅办公室，存档。

青海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6年 1月 8日印发


